
四川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2017年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管理的相关文件要求，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按《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评审办法（试行）》评审出 2017年度项目，经中心定审后报省教育厅批准立项（立项项目见附件1），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项目主持人按照四川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的要求和中心科研项目任务协议书（见附件2或在中心网站下载）的要求，确定具体实施方案，在一个月内组织开题，并将“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任务协议书”（签字后一式二份）、“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管理联系信息”（见附件3）一并寄回本中心。

　　（二）我中心收到协议书和联系信息后，按规定划拨科研经费；同时，请项目所在单位按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落实好配套经费；请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加强项目管理，保证项目顺利完成。

　　（三）请各相关单位督促项目负责人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合理使用资助经费，确保取得预期成果。

附件：1.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立项项目一览表

2.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任务协议书

3.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管理联系信息
                       
                             四川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二0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1：

四川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立项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申报人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申报类别
	项目经费

	
	
	
	
	
	

	SDJJ1701
	张尊帅
	成都学院
	工商资本投资凉山州苦荞产业发展的风险及其防范
	重点项目
	15000

	SDJJ1702
	杨开华
	攀枝花学院
	彝风彝俗与凉山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重点项目
	15000

	SDJJ1703
	曹邦英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四川民族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重点项目
	15000

	SDJJ1704
	龙云飞
	攀枝花学院
	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四川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
	重点项目
	15000

	SDJJ1705
	冯毅翀
	成都医学院
	博弈论视角下攀西地区康养旅游发展的
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06
	郝德强
	攀枝花学院
	四川民族地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07
	蒋霁云
	攀枝花学院
	产业融合视角下的攀西农业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08
	张桃梅
	成都工业学院
	攀西地区康养产业PPP融资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09
	宗桦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被动低耗”理念的凉山彝族传统山地乡村聚落户外环境微气候的营造实践与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10
	郝以雪
	西华大学
	四川民族地区绿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11
	郝  妙
	宜宾市委党校
	四川省乌蒙山片区旅游扶贫效应分析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12
	李鹏举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现状及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13
	赵敏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14
	庞敏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模式及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15
	刘欢
	攀枝花学院
	促进四川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政策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SDJJ1716
	徐学英
	西昌学院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7000


附件2：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任务协议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下达单位（甲方）：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乙方）： 

　　甲乙双方为顺利完成本项目的科研任务，根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中心项目的研究工作。研究时间：重点项目不超过三年，一般项目（包括自筹项目）不超过两年。

　　第二条 甲方根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对乙方进行相应的经济资助（除自筹项目外）。

第三条 乙方应严格遵守《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对其申报和履行本协议书提交给甲方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保证责任。甲方有权组织对研究项目开展检查和审计，乙方应予以积极配合和支持。
第四条 乙方保证按照《申报书》中确定的计划进行研究。如乙方违反管理办法，不能完成研究任务，甲方将撤销项目，追回已拨付的项目经费；同时上报省教育厅，并在本中心网站及相关网站上予以通报。

　　第五条 本项目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其知识产权归属及成果转化，按相关法律执行，且甲方享有无偿使用权。项目结题时，乙方送交项目成果（专著5套、论文一套，均需原件）给甲方做资料保存。

　　第六条 乙方保证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挪作它用，并接受甲方监督；如乙方违反上述约定，甲方可追回已拨付的经费，并撤销项目。

第七条 项目完成后，乙方向甲方提交项目结题书和“项目成果简介”（交电子文档和纸质文件），由甲方验收。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注“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未标注的不能作为结题依据。
第八条  结项要求：重点项目原则上在CSSCI、SSCI等发表论文1篇或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或专著或提供有价值并被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研究报告；普通项目原则上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研究报告。项目结项时填写结项审批书，并写一篇简明的成果信息文章报省教育厅。

第九条  本协议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各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第十条  本协议由甲方负责解释。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管理联系信息

　　一、中心联系方式：

中心办公室地址：四川省西昌市马坪坝学府路西昌学院北校区

邮政编码：615013

办公电话：0834-2581020；13708149260

E-mail: SDJJYJZX@163.com

中心网址：http://edrc.xcc.edu.cn/
联系人：李浩淼
　二、提供收款单位账户信息：

　户名：

　项目主持人单位开户银行：

　账号：

　三、项目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联系方式：
　科研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科研管理部门联系人：

　项目负责人姓名：

　项目负责人电话：

　项目负责人 E-mail:

　四、请按照经费全额将发票寄至西昌学院四川民族山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发票的“收到”或发票的“单位”栏署名“西昌学院”。（注明：项目管理联系表、协议书和发票于2017年06月30日之前通过EMS寄回本中心）

